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1日
                                 府行救字第1090241783號
訴願人：蕭00      地址：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1262號
代表人：蕭00      地址：同上
訴願人因本縣草屯鎮僑光街71巷底(新僑光段454地號)道路遭擅自封閉排除案，不服本縣草屯鎮公所109年8月5日草鎮工字第1090022193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1、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行政法院57年判字第 472號判例：「人民不服行政官署之處分，固得循訴願程序以求救濟。但行政官署就其與人民間私法關係所為之意思表示，則屬私法上之行為，不得視為基於公法上權力服從關係之處分。人民對之如有爭執，應依民事訴訟程序訴請普通法院裁判，不得依行政爭訟方法提起訴願…。」
2、 緣本縣草屯鎮僑光街71巷內土地新僑光段454地號係通往農田產業道路，唯一出入口處，因居民自認為其私有地，施設封閉道路設施，以致人員、農機無法進出耕作，依南投縣道路管理自治條例之規定障礙物影響公共道路情形嚴重，致造成交通公共安全，管理機關得會同有關機關拆除之或恢復原狀。經查系爭巷道，既非法定空地，亦非屬私設通路、備案巷路範圍，又查無申請建築作法定空地之資料、非屬（70）投縣建都（使）字第713〜791號使用執照之建築基地及私設通路範圍、亦非作為(71)投縣建都(造)字第1240-1247號建造執照備案巷路範圍，係屬人民間私有土地通行爭議事件，如有爭執，應循民事訴訟途徑尋求救濟，尚不得以行政爭訟手段提起訴願尋求救濟，合先敘明。
3、 又查台灣南投地方法院108年投簡字第84號原告劉00與被告陳00保護占有事件，和解成立內容僑光段201地號土地之僑光街61巷所設置之二處鐵門開啟，並供人車通行；同段201及454地號土地之交界地籍線處封閉，司法機關亦定性為私人間土地通行糾紛，本件訴願人請求同段454地號道路封閉排除，應另循司法途徑救濟，況本縣草屯鎮公所109年8月5日草鎮工字第1090022193號函，僅係草屯鎮公所對訴願人之陳情事項等相關事宜之處理經過所為單純的事實之敘述及理由之說明，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訴願人遽對之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自非法之所許。
4、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蔡 嘉 容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琦 瑜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1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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